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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童法

在某短视频 APP 上选购的是一只白

色长毛狮子猫，但实际收到的却是一只黑

灰色短毛猫，严重“货不对板”。对此，消费

者可以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吗？近日，桐

乡市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信息网络

买卖合同纠纷案。

王某通过某短视频 APP 搜索到某电

子商务经营部开设的宠物猫销售店铺，看

着软萌的小猫咪，心动的他添加了商家微

信。后以视频选购的方式，王某选定了一

只“纯白异瞳长毛狮子猫”，并支付购猫款

900元。

可几天后，王某实际收到的猫却是“黑

灰色美国短毛猫”，明显“货不对板”。王某

当即向卖家反馈该情况，卖家承诺会补发

猫咪，但一直拖延未履行。王某多次联系

卖家，对方不仅不履行补发，到最后更是失

联了。无奈之下，王某诉至桐乡法院，要求

卖家退还购猫款并支付 3 倍惩罚性赔偿

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件事实与原告起

诉的事实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

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

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

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存在信息网络买

卖合同关系，且双方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但被告实际交付的宠物猫毛色、品种均与

双方约定不符，作为经营者其行为明显有

悖诚实信用的原则，可以认定构成欺诈。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退还原告购猫款

900 元，并赔偿原告购猫款 3 倍的损失

2700 元。同时原告将实际收到的宠物猫

退还给被告。

法官提醒:

消费者在网购时应尽可能选择正规商

家并通过平台进行交易，同时妥善保存交

易相关的支付凭证、物流信息、票据、聊天

记录等证据，以便在纠纷发生时更好地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同时网络经营者应当做到合法、诚信

经营，在销售商品过程中要依法保护消费

者的知情权。

网购的是白色长毛猫
收到的是黑灰色短毛猫

法院：购猫款退一赔三

随着各地学校陆续放暑

假，孩子们迎来假期生活。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专家提示，

夏季是儿童溺水、腹泻高发

季节，家长应做好孩子的安

全教育和健康养护。同时，

要指导孩子科学有效防晒，

避免中暑。

新华社 朱慧卿

安全教育

见习记者 张晓琼
通讯员 陈佳杰 蔡赛赛

挑选商品时，保质期是消费者普遍

关注的重要信息，日期“新鲜”的商品往

往更受欢迎。然而，却有极少数人“反其

道而行”，专挑临期、过期的商品，这是为

何？不久前，温岭市市场监管局箬横分

局就接到了这样一起投诉。

陈某在 12315 平台投诉称，6 月 17

日他在箬横镇某便利店花费 4.5 元购买

了“香脆肠”。商品信息显示，该“香脆

肠”的生产日期标注为 2024 年 3 月 19

日，保质期为 90 天。“香脆肠”属于过期

的商品，要求商家赔偿 1000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

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

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

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1000 元的，为

1000 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

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

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接到投诉后，我们到相关便利店了

解情况，调取了视频监控进行取证。”温

岭市市场监管局箬横分局副局长金曜远

介绍说，通过查阅监控视频可以看到，当

天陈某到便利店后，在多个货架上挑选

商品，过程持续了十多分钟。在陈列“香

脆肠”的货架前，陈某也对商品进行了

查看，但未取货购买，将“香脆肠”放回货

架。之后，陈某在该便利店老板放在地

上的一个货框内选了一包与货架上同款

的“香脆肠”。

“据老板自述，地上的货框是专门放

临期和过期食品，没有贴商品标签，也没

有标注价格，里面的商品也不对外销

售。”金曜远说。

“以固定时间段标示保质期的，可

选择以生产日期或生产日期第二天为

保质期计算起点。”金曜远表示，该“香

脆肠”的保质期是以 3 月 20 日为计算

起点，陈某在 6 月 17 日购买时其实并

未过期。

“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陈某的消

费行为带有一定的目的性。”金曜远介

绍，对于类似的“职业举报”事件，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

款中提到，通过夹带、掉包、造假、篡改

商品生产日期、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

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

索的，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详细了解情况后，市场监管部门认

定陈某的行为有“恶意索赔”嫌疑，且产

品为临期产品，故对陈某的赔偿请求不

予支持。同时针对此次事件，执法人员

也提醒商家，要将清理出来的临期、过期

商品放到消费者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

误拿引发纠纷。

挑选“过期”商品索赔1000元？
监管部门：有“恶意索赔”嫌疑且商品为临期，不予支持

通讯员 周心怡

“警察同志，我银行卡里的钱被人取走

12 万多元。”近日，湖州市南浔区公安分局

菱湖派出所在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

中，接到一名群众的报警求助。

“我跟他原本不认识，是家里人的同

事，说是在保险赔付这一块非常有经验，我

就信了。”原来，报警人王先生此前发生过

一起交通事故，按照标准可以获取保险公

司赔偿的残疾赔偿金，但是在金额上未能

与保险公司达成一致。

就在王先生一筹莫展之际，陆某刚好

得知了这件事情，主动提出来可以帮他们

走法院诉讼，并表示自己平时工作上就负

责接洽保险公司理赔事宜，可以帮王先生

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赔偿款。

经过沟通后，王先生就签了委托授权

书，同意由陆某全权代理诉讼保险赔偿金

的事宜，并把病历、伤残认定书、交通事故

认定材料等所有材料都给了陆某，还预支

了3800元的诉讼费用。

一个月后，陆某联系王先生说案件已

经在排期处理，但需要先办一张银行卡用

于收取赔偿金，于是王先生又在陆某的陪

同下前往银行办理，并把银行卡直接交给

了陆某。在之后的时间里，王先生不断询

问陆某诉讼的进展，但陆某迟迟没有准确

回复，总是找各种理由，说要继续等。

直到事情过去了小半年，陆某联系王

先生说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先把医药费给

支付了，剩余赔偿金再慢慢协商。这时，王

先生才发觉不对劲，“我马上咨询律师，人

家说像我这样的诉讼一般不会等待这么久

还不处理的。我又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对

方说赔偿金 3 月份就全部打到我的卡里

了。”

通过调取银行卡交易明细，王先生发

现赔偿金确实早就打款了，但多了 24 笔取

款记录，共计取走 12 万多元，这才怀疑是

陆某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取走的。

据犯罪嫌疑人陆某交代，在赔偿金到

账后，他就开始动了歪心思，“那段时间我

炒股已经亏了很多钱，所以就想把卡里的

钱先拿去用，先不告诉他们协商成功的事

情。”之后，陆某陆续在王先生的账上取了

24 次钱，共计 12 万多元，直到王先生联系

保险公司才东窗事发。

办案民警介绍，在未告知当事人的情

况下，取走他人保险赔偿金，涉嫌盗窃。目

前，犯罪嫌疑人陆某已被南浔区公安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未取得他人同意
取走保险赔偿金12万多元

民警：涉嫌盗窃


